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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作为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欧菲科技”或“发行人”）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7欧菲 02，债券代码：112580）（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欧菲科技分别于 2018年 9月 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和的 2018年 10月 18日召开的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根据回购方案，欧菲科技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含

20亿元），且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 5,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8元/股。按回购金额上限 20亿元、回购价

格上限 18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11亿股，约占欧菲科技目

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4.10%；按回购金额下限 5,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18 元/股

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277.78万股，约占欧菲科技目前已发行总股

本的 0.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欧菲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六个月。欧菲科技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依

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及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用途，具体用途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决定。 

针对上述事项，欧菲科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

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于 2018年 10月 19 日公告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主要内容为“公司债权人自公告披露

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若本次回购的股份最终予以注销的，公司将根据债权人于本通知公告

有效期内提出的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履行相关义务。逾期未提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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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

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欧菲科技特别提示“如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则公司不存在回购的股份被注销而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形。在上述

情况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无需履行债权人于本

公告有效期内（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天内）提出的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措施的义务。”具体债权申报事宜请参见《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 

以上事项请本期债券持有人关注。 

广发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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